
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执法事项目录（2025 年版）

序
号 事项名称

行政执
法
类
型

执法依据 实施层
级

备
注

1 违反招用人员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
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七条、第六十
八条 市、县

2

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或扣押劳动者证件、
档案、其他物品的处

罚

行政处
罚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市、县

3 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
罚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禁止使用
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就业服务与就

业管理规定》第七十四条

市、县

4
违反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管理规定的处

罚
行政处
罚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一）项、第（四）项；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三条；《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
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就
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

市、县

5 对未经许可擅自从 行政处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四条；《人力资源市场暂行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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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职业中介活动的
处罚

罚 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
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网络招聘服务管理
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

规定》第七十条

6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发布的招聘信息
不真实、不合法，未
依法开展人力资源
服务业务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三条；《江苏省
就业促进条例》第八十七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管理规定》第四十条
市、县

7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向劳动者收取押

金的处罚
行政处
罚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网络招聘服务管
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就业服务与就业管

理规定》第七十四条
市、县

8
违反职业技能考核
鉴定管理规定的处

罚
行政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市、县

9 违反建立职工名册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
罚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 市、县

10 违反平等协商、集体
合同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
罚 《江苏省集体协商条例》第五十五条 市、县

11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
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
罚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 市、县

12 违反劳务派遣行政
许可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
罚

《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劳务派遣行
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 市、县

13 违反劳务派遣管理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
罚

《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劳务派遣暂
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 市、县

14 违反工作时间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 市、县

15 违反顶岗实习生工
作时间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
罚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市、县

16
违反工资分配、工资
支付管理规定的处

罚
行政处
罚

《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七条 市、县

17

对以实物、有价证券
等形式代替货币支
付农民工工资的处

罚

行政处
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
项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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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未编制工资支付
台账并依法保存，或
者未向农民工提供
工资清单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
项 市、县

19

对扣押或者变相扣
押用于支付农民工
工资的银行账户所
绑定的农民工本人
社会保障卡或者银

行卡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三）
项 市、县

20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
按规定存储工资保
证金或者未提供金
融机构保函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
项 市、县

21 违反女职工特殊劳
动保护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
罚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八十三条；《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第二十三条第（四）项、第（六）项
市、县

22
违反未成年工特殊
劳动保护规定的处

罚
行政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七）项、第
（八）项、第二十五条 市、县

23
用人单位拒不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的处

罚
行政处
罚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 市、县

24
违反社会保险费申
报缴纳管理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
罚

《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三十一条；实施
《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 市、县

25

从事劳动能力鉴定
的组织或者个人提
供虚假鉴定意见、提
供虚假诊断证明、收
受当事人财物的处

罚

行政处
罚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 市、县

26

拒不协助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对工伤认
定申请所涉及事故
进行调查核实的处

罚

行政处
罚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 市、县

27

非法提供、复制、公
布、出售或者变相交
易社会保险个人权
益记录的处罚

行政处
罚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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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对用人单位拒绝工
会劳动法律监督的

处罚
行政处
罚 《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第二十八条 市、县

29 违反企业民主管理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
罚

《江苏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
九条 市、县

30 拒不接受或配合劳
动保障监察的处罚

行政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 市、县

31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开展人力
资源服务业务未备

案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
十八条第二款

省、市、
县

32 未经授权从事人事
代理业务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省、市、

县

33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设立分支
机构、办理变更或者
注销登记未书面报

告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省、市、
县

34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未明示有
关事项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
条

省、市、
县

35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未按规定建立健
全内部制度或者保
存服务台账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四
条

省、市、
县

36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未按规定
提交经营情况年度

报告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
四十四条

省、市、
县

37 违反职业技能培训
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第六十四条

省、市、
县

38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或基金支出的处罚

行政处
罚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八十八条；《社会保
险经办条例》第五十五条；《江苏省社会保险基金

监督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省、市、
县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八十九
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九十四
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八条；《劳动合同法》第
四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
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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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
况的执法检查

行政检
查

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八十条、第八
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
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二
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八条、第
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
四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七条；《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第四
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
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江苏省集体
协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
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
条、第五十九条；《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二
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
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最低工资规定》
第十二条；《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四
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民
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职业教育法》第六
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第
八十八条；《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八
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第七十
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
第八十七条；《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二
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网络安全法》第六十四条；《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四
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中
外合作办学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
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社
会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
第七十七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社会保
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
查办法》第三条、第十四条；《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社会
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工伤保
险条例》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非法用工单
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七条；实施《社会
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江苏省社会保险
费征缴条例》第三十一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八十三条；《江苏省人口计划与生育条例》第二十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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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
况的执法检查

行

行政检

查

四条；《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第七
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一百二十五条；《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
七条、第八条、第九条；《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
五十二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五
条、第七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十五条；《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十
七条、第二十一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
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工
会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江
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第二十八条；《江苏
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市、县

40
对中外合作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和项目

的检查
行政检
查

《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第五条、
第四十四条；《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八条 省

41
对实施技能培训的
民办培训机构的检

查
行政检
查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四十一
条 市、县

42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的行政检

查
行政检
查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
条

省、市、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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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会保险核查 行政检
查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四十二条 省、市、

县


